
 

南皮职教中心关于实行奖教奖学奖管理的办法（试行） 
为提高我校教学质量，调动广大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管理人员的主动性，

在教学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经校领导研究决定，从本学年开始实行新的奖励办

法。 

一、 高考奖 

（一）奖励方案 

1、集体奖 

每上本科线一人，奖班级 3000 元。  

（2）专科奖 

专科奖分两部分： 

① 各班级低于当年该专业本科分数线，但超过本科分数线 80%分值的学生，

每人奖励班级 1000 元。 

② 各类班级其他上专科线学生集体奖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专科奖金额=[参考人数/（入学人数*90%）]*上线人数*200 

2、单科奖：以考上一本、二本、三本、专科的考生平均分为基数，超平均分的

学科，超本科的奖任课教师 200 元，专科的奖任课教师 100 元。 

3、管理奖：奖励范围为当年参加高考的年级主任及班级的班主任。 

（1）以各班集体奖奖金为基准，学校将按其班级集体奖金的 10%另对各高考

班级班主任进行奖励。 

（2）以各班集体奖奖金为基准，学校将按各班班主任奖金的平均数对年级主

任进行奖励。 

（3）高考成绩明显超越往年，经校长办公会讨论认定，可对该班主任进行特

殊管理奖，奖金额按实际情况而定。 

（二）奖金发放方案 

1、任课教师：在班级集体奖金中，各科分配情况按如下公式计算： 

①文化课：科目比例分值=考生平均分/该科总分 

 ② 专业课：专业课比例分值=（考生平均分/该科总分）*3 

③奖金分配额=（该科科目比例分值/总比例分值）*班级集体奖 

2、单招学生按该类参加高考的学生成绩一起核算分配。 



 

3、特长生奖金分配：文化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各占 50%。 

4、复读生（包括转入我校不超过一年的应届生）按以上规定的 1/2 发放。 

5、以上规定中该班参考人数为该班高考报名人数，入学人数以高一新班建立学

籍人数为准。 

6、奖金发放以学生毕业时的任课教师为准。 

二、 常规教学奖 

1、任课教师在省级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 500 元、300 元、200 元；

市级一、二等奖的分别奖励 300 元、200 元（金额按比赛级别递推），可累计。 

2、教师辅导奖：学生在省级比赛中获团体一、二、三等奖，奖励辅导教师 1000

元、500 元、300 元；市级比赛中获团体一、二等奖的，奖励辅导教师 500 元、

300 元（金额按比赛级别递推），可累计。 

三、 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奖 

1、一二年级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按专业人数比例划分为 1：30，专业不足 30

人的无奖励。 

2、一、二、三等奖金数额学校视情况逐年调整。 

四、 奖励管理与考核 

1、本方案由教务处实际操作执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管理，严禁弄虚

作假。 

2、高考成绩以高考成绩册，省考试院相关文件和省规定的各批次分数线为依据

（含特长生）。 

3、各类比赛均以学校批准，教务处通知参加活动为准，比赛及会课均以本人直

接到集中比赛地参赛为准，仅有文本或录像内容的不算，且将获奖的证书必

须到教务处存档备案，否则不予奖励。 

注：本规定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 日止，共计三年时间 。此期

间有特殊情况及时经校长办公会讨论研究后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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